
吊销是指企业违反了工商行政管理法规，被工商行政主管部门采取强制手段

剥夺其经营资格的一种行政处罚。这是行政机关对企业实施的最严厉的行政处罚。

吊销是一种行政处罚，不以企业申请为前提，而是登记机关直接依职权主动

而为。吊销后公司的经营资格丧失，从一定程度上讲，吊销也是公司退出市场的

一种方式。

关于吊销下面几个问题要弄明白

企业被吊销有什么后果？

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出现不得担任法定代表人情形时，

在法定限制期内（3 年），应限制其在已任职的企业法人中继续担任法定代表人，

并限制其任其他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其次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通过国家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

依据：

1.《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登记管理规定》第四条第一款第六项：

注：第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担任法定代表人，企业登记机关不予核准

登记：

(一)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

(二)正在被执行刑罚或者正在被执行刑事强制措施的；

(三)正在被公安机关或者国家安全机关通缉的；

(四)因犯有贪污贿赂罪、侵犯财产罪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被判处

刑罚，执行期满未逾五年的；因犯有其他罪，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三年的；

或者因犯罪被判处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五年的；

(五)担任因经营不善破产清算的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或者董事、经理，并对该企业

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自该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三年的；



(六)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的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并对该企业违法行为负有

个人责任，自该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三年的；

(七)个人负债数额较大，到期未清偿的；

(八)有法律和国务院规定不得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其他情形的。

2.《关于进一步做好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任职限制规定执行工作的通知》；

依照《公司法》等有关规定，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出现不得担任法定代表人

情形时，在法定限制期内，应限制其在已任职的企业法人中继续担任法定代表人，

并限制其任其他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要严格依法将身份限制范围控制在法定

代表人，不得扩大至股东。

被吊销以后是不是不用管了？

不是！吊销是终止经营资格的行政处罚，但企业主体资格仍然存在，而且是

“负罪”存在。所以，企业被吊销相当于企业被关进了“小黑屋”，吊销执照后各类

监管、惩戒措施仍对其生效，而且更加严格。

因此，被吊销后任其不管的行为，相当于受伤后不治疗，只能越拖越重，导

致多项无法估量的损失，包括股东、管理人员 3 年内不得担任其他企业法定代表

人、董事、监事、经理；企业名称 3 年内不得使用；个人信用污点等多项无法估

量的损失。

被吊销的企业还能继续经营吗？

不行！当然不行。公司一旦被吊销执照，就丧失了经营资格。从事任何经营

行为均属违法，除清算外，不能从事其他活动。企业因故被吊销执照后继续经营，

错上加错，将受到更严厉的处罚。



被吊销营业执照的企业应该做什么？

作为市场主体，公司一旦被吊销营业执照，就意味着永远告别市场，不能进

入市场的公司即便还“活着”，也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因此《公司法》将“依法被

吊销营业执照”列为公司的法定解散事由之一，被吊销执照的公司接下来面临的

就是解散、清算以及注销。

被吊销营业执照的公司应当解散，并在吊销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

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的，债权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

组进行清算。如清算义务人等怠于行使清算职责，将会承担造成损失的连带赔偿

责任。经最后注销登记后，公司的“最后一口气”也就喘完了，至此彻底消失，也

只有最终经过注销登记，被吊销执照的公司才算是以合法的方式退出市场、走完

生命历程。


